
公職王歷屆試題  (104高普考) 

共 6頁 第 1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www.public.com.tw 

公
職
王 

104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試題 
類 科：人事行政 

科 目：現行考銓制度概要 

 

一、公務人員保障法對於因公涉訟的保障規定為何？某機關張姓單位主管因工作績效檢討需要，

於內部會議時大聲斥責一位余姓部屬，說他毫無工作能力，且工作怠惰，根本不適任現職。

余姓部屬認為張姓主管在開會的公眾場合羞辱他，讓他精神受到創傷，無以見人，於是對張

姓主管提起公然侮辱罪的刑事訴訟，並請與會的同事出庭作證。請問：張姓主管可否向其服

務機關提出因公涉訟補助？理由為何？余姓部屬可否向其服務機關提出因公涉訟補助？理由

又為何？ 

【擬答】： 

 

22 規定： 

公務人員依法執行職務涉訟時，其服務機關應延聘律師為其辯護及提供法律上之協

助。 

前項情形，其涉訟係因公務人員之故意或重大過失所致者，其服務機關應向該公務人

員求償。 

公務人員因公涉訟輔助辦法，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定之。 

 

 

 

3： 

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所定依法執行職務，應由服務機關就該公務人員之職務權限範

圍，認定是否依法令規定，執行其職務。 

5： 

 

訴訟偵查程序或審判程序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 

 

助辦法（以下稱辦法）§5 中所稱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之身分，且服務機關認定合於辦

法§3 之公務人員職權範圍之執行職務，自可適用。 

訟，尚不得適用因公涉訟之補助，理由係

因渠為原告身分，自非屬辦法§5 之身分，至於余姓部屬請與會同事出庭作證，該同事

為刑事偵查中屬關係人身分，尚非屬保障範圍，故不適用因公涉訟輔助。 

 

二、考試院已研擬完成公務人員考績法修正草案，於 101 年函送立法院審議。依據修正條文，有

關公務人員年終考績列甲等、乙等、丙等之獎懲與原規定有何不同之處，試列舉比較之。 

【擬答】： 

 

晉本俸一級，並給與一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已達所敘職等本俸最高俸級或

已敘年功俸級者，晉年功俸一級，並給與一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已敘年功俸最高

俸級者，給與二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 

晉本俸一級，並給與半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已達所敘職等本俸最高俸級者

或已敘年功俸者，晉年功俸一級，並給與半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已敘年功俸最高

俸級者，給予一個半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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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所稱俸給總額，指公務人員俸給法所定之本俸、年功俸及其他法定加給。 

考績法之年終考績等次分優等、甲等、乙等、丙等、丁等，其獎

懲規定如下： 

給與一又二分之一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已敍年功俸最高俸級者，給與二又二分之

一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 

給與一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已敍年功俸最高俸級者，給與二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

獎金。 

考列乙等者，晉年功俸一級，其餘類推，晉敍至年功俸最高俸級為止，均給與二分之一

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已敍年功俸最高俸級第二年仍考列乙等而無級可晉者，給與

一又二分之一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 

並輔導改善；第三次應辦理資遣或依規定退休。 

考列丙等人員經輔導改善後，十年內一年考列優等或連續三年考列甲等時，得抵銷丙等

一次，不計列前項第四款丙等次數；考列丙等之年度已逾十年者，亦不計列丙等次數。

但扣除不計列之丙等後仍有丙等者，距離該丙等十年內再次考列丙等時，視為第二次考

列丙等。 

 

 

 

 

 

 

合理區辨受考人之工作績效表現。 

級可晉者，依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得加發一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基於衡平

性考量，爰明定受考人已敍年功俸最高俸級無級可晉者，給與二分之一個月俸給總

額之一次獎金，第二年再考列乙等而無級可晉者，給與一又二分之一個月俸給總額

之一次獎金。 

 

 

導改善，第二次則予降級或減俸處分，第三次則予資遣或退休。 

 

三、現行公務人員保障制度的救濟程序，有復審及申訴兩種，試就下列狀況申述之： 

人員在何種情況要提出復審，在何種情況要提出申訴？

兩者有何差異？ 

201 號及 312 號解釋意旨，公務人員在那幾種情況，得提起訴願及行政訴

訟？ 

【擬答】： 

兩者有何差異？ 

 

 

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規定：「公務人員對於服務機關或人事主管機關

所為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顯然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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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非現職公務人員基於其原公務人員身份之請求權遭受侵害時，亦同。」是「復

審」係以「行政處分」為標的。所稱行政處分，除參照行政程序法第九十二條第一項

之規定，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

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外，原則上並以司法院歷次相關解釋意旨為得提起

復審之標的範圍，亦即係以足以改變公務人員身分關係、或基於公務人員身分所產生

之公法上財產請求權，或於公務人員權利有重大影響之行政處分，始得提起復審救

濟。 

 

依據公務人員保障法第七十七條第一項規定，申訴或再申訴應以「服務機關所為之管

理措施」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認為不當，致影響其權益者為標的。所稱服務機

關所為之管理措施，係指機關為達行政目的所為之作為與不作為，即屬得提起復審事

項以外，包括機關內部生效之表意行為或事實行為等，其有具體事實者，均屬管理措

施範圍，例如：機關長官所為之工作指派、不改變公務人員身分關係之記一大過、記

過、申誡、記大功、記功、嘉獎、考績評定、請假之否准或機關長官所發之職務命令

均屬之；所稱「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則指服務機關是否提供執行職務必要之機具

設備、良好之工作環境、安全及衛生完善措施等。公務人員對上開服務機關所提供之

工作條件或所為之管理，如認有不當者，均得提起申訴救濟。 

 

 

訴依同法第七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則以行政處分以外，服務機關所為之管理措施或

有關之工作條件處置為標的。 

關，且應先經由原處分機關向保訓會提起；而提起申訴依同法第七十八條第一項前

段規定，則應由服務機關受理。 

是先由保訓會承辦單位擬具處理意

見，依序送請專任委員初審。專任委員必須詳閱卷證、研析事實及應行適用之法規

後，核提初審意見，供審查會審查。審查後，承辦單位應按審查會之決議，擬具復

審決定書稿，提送委員會議審議決定，決定後，保訓會承辦單位即應製作決定書，

於決定後十五日內送達復審人及原處分機關；而服務機關處理申訴事件，則依其性

質分配應為處理之單位，且其處理之結果只須以一般公文程式函復申訴人即可。 

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之次日起三個月內為復審決定，必要時得延長二個月決定，但

以一次為限；而申訴事件之處理依同法第八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服務機關則應於收

受申訴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函復，必要時得延長二十日。 

 

訴依同法第七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則以行政處分以外，服務機關所為之管理措施或

有關之工作條件之處置及機關之申訴函復為標的。 

答辯之次日起三個月內為復審決定，必要時得延長二個月決定，但以一次為限；而

再申訴事件之處理依同法第八十一條第三項規定，則應於收受再申訴書之次日起三

個月內為再申訴決定，必要時得延長一個月決定，但以一次為限。 

行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對保訓會之再申訴決定，不可提行政爭訟，表示不服。 

201 號及 312 號解釋意旨，公務人員在那幾種情況，得提起訴願及行政訴

訟？ 

201 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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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退休金爭議，得行政救濟？ 

 

公務人員依法辦理退休請領退休金，非不得提起訴願或行政訴訟，經本院釋字第一八

七號解釋予以闡釋在案。行政法院五十三年判字第二二九號判例前段所稱：「公務員

以公務員身分受行政處分，純屬行政範圍，非以人民身分因官署處分受損害者可比，

不能按照訴願程序提起訴願」等語，涵義過廣，與上開解釋意旨不符部分，於該解釋

公布後，當然失其效力。至上開判例，有關軍人申請停役退伍事件部分，並未涉及公

務人員依法辦理退休請領退休金，與本件聲請意旨無關，不在解釋範圍。 

312 號解釋： 

 

公務員退休請領福利互助金所生爭執之救濟程序？ 

 

公務人員之公法上財產請求權，遭受損害時，得依訴願或行政訴訟程序請求救濟。公

務人員退休，依據法令規定請領福利互助金，乃為公法上財產請求權之行使，如有爭

執，自應依此意旨辦理。本院釋字第一八七號、第二○一號及第二六六號解釋應予補

充。 

 

四、下列有關公務人員行政中立的敘述都有錯誤，請依法制規定指出其錯誤之處（需寫出法規名

稱及相關條文，無須寫條次）。 

屬於政務人員，另各機關駐衛警察並非考試及格公務人員，所以均可不受公務人員行政中

立法的規範。 

身分，仍然違反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規定。 

選人，其他政黨候選人來租借，一概拒絕，因學校並非政府機關，所以沒有違反行政中立

法規定。 

不因上下班而有不同，所以不但上班時間不可以參加政黨及政治團體活動，即便是下班時

間及放假日也不可以參加此類活動。 

人員參選，其候選人競選辦事處會計，可以請他的所屬公務人員同事兼任，比較可靠。 

【擬答】： 

屬於政務人員，另各機關駐衛警察並非考試及格公務人員，所以均可不受公務人員行政中

立法的規範。 

 

 

長應準用行政中立法。 

 

故以上二者，涉及行政中立法事項並無受學術自由之保障。 

 

 

其他有關之法律。 

15 條之行政中立規定如下： 

體者，應退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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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補選及總統解散立法院後辦理之立法委員選舉，應於辦理登記前，辭去其

職務或依法退休、資遣。 

 

 

人員，準用本法之規定。」 

權之政務人員，自不得參與政黨活動，以及為公職候選人助選，是以其遵守行政中

立規範之要求，應與常任文官之公務人員相同，納入行政中立法準用對象 

 

2 條規定，其適用對象，係指法定機關依法任用、派用之有給專任人員及

公立學校依法任用之職員，亦即以常任文官為適用對象。以駐衛警察係依各機關學校

團體駐衛警察設置管理辦法所進用之人員，故非中立法適用對象。又中立法第 17 條及

第 18 條所規定之準用對象並未包括駐衛警察，是以，駐衛警察亦非中立法之準用對

象。 

務亦於該辦法所規範，因此，是類人員之行政中立事項，宜由主管機關內政部於各機

關學校團體駐衛警察設置管理辦法中妥為訂定。 

，卻在其先生競選活動時公然為其站臺，雖其未表明公務人員

身分，仍然違反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規定。 

103 年 11 月 26 日修正之行政中立法第 9 條中規定公務人員不得支持或反對特定之公

職候選人，從事有關公開為公職候選人站台、助講、遊行或拜票，但公職候選人之配偶

及二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在此限。 

人之配偶），競選活動時為其站台並無違反行政中立法。 

選人，其他政黨候選人來租借，一概拒絕，因學校並非政府機關，所以沒有違反行政中立

法規定。 

 

 

9 條中規定，公務人員不得為支持或反對特定之政黨、其他政治團體

或公職候選人、從事有動用行政資源辦理相關政治活動。 

12 條規定，公務人員於職務上掌管之行政資源，受理或不受理政黨、

其他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依法申請之事項，其裁量應秉持公正、公平之立場處理，

不得有差別待遇 

 

 

人拒絕其他候選人，而應公平對待。 

不因上下班而有不同，所以不但上班時間不可以參加政黨及政治團體活動，即便是下班時

間及放假日也不可以參加此類活動。 

 

5 條中規定公務人員得加入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但不得兼任政黨或其

他政治團體之職務。 

7 條中規定公務人員不得於上班或勤務時間，從事政黨或其他政治團

體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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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參選，其候選人競選辦事處會計，可以請他的所屬公務人員同事兼任，比較可靠。 

 

11 條規定：公務人員登記為公職候選人者，自候選人名單公告之日

起至投票日止，應依規定請事假或休假。公務人員依前項規定請假時，長官不得拒

絕。 

5 條中規定公務人員不得兼任公職候選人競選辦事處之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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